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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反省與反省與反省與反省與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壹壹壹壹、、、、    「「「「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運動的源起運動的源起運動的源起運動的源起    

去（民國 93）年 4 月 6 日，許多民間團體鑒於校園內普遍存在

體罰的現象，許多學生仍然面對身體與精神被懲罰的恐懼，因此組成

「友善校園聯盟」，希望老師們以友善、平等、尊重的態度來對待學

生，讓學校成為人性化的教育場所，並具體訴求： 

一、 每年四月十日訂為「學生日」。 

二、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改名為「學生輔導委員會」。 

三、 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應規畫友善校園的政策與具體

執行方案。 

四、 教育部應訂定「學生權利保障法」，並特定「校園體罰防治」

專章，一方面協助教師用非體罰的方法教育、輔導學生，

另一方面對於校園體罰事件訂定處理流程，並協助老師與

學生面對體罰的困境(註 1)。 

對於「友善校園聯盟」的主張，教育部除了將「建立友善校園」

列為九十四年施政計劃之一部分（註 2）外，更在 94 年 1 月 19 日發

布洋洋灑灑的「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劃」（註 3），一時之間，朝野的

高度共識讓人覺得「友善校園」的目標，頗有進展，然而這一年來校

園內層出不窮的體罰事件，卻又令人無法樂觀，本文以下先探究「友

善校園」的文化困境與策略得失，再反省如何深化理論，並提出不同

的推動策略，供各界指教。 

 

貳貳貳貳、、、、    「「「「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的先天困境的先天困境的先天困境的先天困境    

所謂「友善校園」，係強調「友善、平等、尊重」，但長期以來，

教育界與法學界一直存有「特別權力關係」的迷思，認為師生間有「上

對下」的概括服從關係，如此一來，即難實踐「平等」的要求（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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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民國 76 年解除戒嚴以前，教育體制與其它國家體制一

般，是「軍國體制」的一環；在軍國體制思維下，由外而內整齊劃一

成為主流價值，相對的較不重視「個別差異」，不重視「個別差異」，

如何談「尊重」？ 

同時，在師資培育開放多元以前，師範體系為師資主流，不可諱

言，師範體系較不重視「法律」（註 5），因此現代憲政體制下所強調

的「人權保障」觀點，長期以來在師資培育過程中自然未能受到重視。 

而最嚴重的困境，則來自「升學主義」，不僅是傳統上的「萬般

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更有總統喜歡被稱為「世界上最有學問的博

士總統」，院長、部長也大量進用博士、大學校長，雖然民間時有「快

樂學習」的微弱呼聲，但是無論入學考試如何變革，「擠進好的高中、

大學」這一個目標，永遠讓孩子們在中學六年裡無法快樂學習，在如

此瘋狂的以升學作為單一價值的校園裡，如何能「尊重」，學生早有

「優勝劣敗」，何來「平等」？更絕不可能「友善」！ 

如果吾人不能體認這樣的現實，進而深化「友善校園」的理論基

礎，並研擬出有效可行的策略，則「友善校園」絕對無法實現！ 

 

參參參參、、、、    友善校園理論的深化可能性友善校園理論的深化可能性友善校園理論的深化可能性友善校園理論的深化可能性    

如前述，在「升等主義」下，「放牛班(美其名為就業輔導班等名

義」與「（掛羊頭賣狗肉的）資優班」並存的情形下，校園內是不可

能談「平等」與「尊重」，無論如何大聲疾呼，若不能打破社會上單

一價值的迷思，老師們就只能追求「齊一(升學率)」，在此吾人需指

出： 

一、 友善校園所要求的「平等」與「友善對待」，其實是憲法所

要求的「人權」的尊重，憲法所保障的「平等權」，當然也

包含「不因功課好壞」而受不平等對待！如果差別待遇沒有

正當理由，例如升等班在冷氣教室上課，放牛班則只能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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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那就是歧視，為現在文明社會所不允許，所以排除「不

友善校園」，不應只是「教育目標」，更是國家應盡的違法狀

態排除義務！ 

二、 「友善校園」的另一個意義是在「精神衛生」的層面，由於

「校園不友善」，造成學生上學不快樂，老師也非常焦慮，

因此一再有報告指出老師們有若干比例罹患憂鬱症，而學生

更是有很高的比例不快樂，如果「友善校園」不能建立，快

樂學習無法落實，整個國家將面臨身心健康的危機！ 

三、 「友善校園」更重要的意義，應該是關係著國家的競爭力，

在施振榮先生談企業價值、企業競爭力的「微笑理論」中，

左右向上揚起的兩端是「品牌」與「創新」，中間低下的則

是利潤低、價值微薄的大量製造，台灣過去最擅長就是大量

製造，所謂大量製造就是齊一、相同；而品牌與創新則是強

調與眾不同！台灣要強調國家競爭力，在教育現場就是要揚

棄單一價值，尊重個別差異，因為個別差異就是品牌概念。

因此，校園裡尊重差異正是允許個人的品牌建立，而肯定品

牌正是國家競爭力核心，若能賦予「友善校園」對國家競爭

力的價值，誰還能不重視？ 

 

肆肆肆肆、、、、    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的努力與不足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的努力與不足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的努力與不足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的努力與不足    

教育部對於社會的需求並非沒有回應，針對民間團體「友善校園」

的主張，教育部在 94 年 1 月 19 日發布「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劃」，

認為教育部過往的許多政策統合不足，僅有「減緩惡化」的功能，離

「把每個學生帶上來」仍有距離，因此以「資源整合」為策略，並基

於「學校本位」，任何教育活動及校園輔導管教措施都可以在「友善

校園」上發展，並以「學生輔導新體制」、「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

育」、「生命教育」為四大介面，整合發展三十三項重點措施。另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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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4年 4月 21日發布「公民教育實踐方案」，揭櫫「建立友善校園」

為方案目標，表面上看起來，教育部「非常重視」民間「友善校園」

的呼聲，但實際上恐非如此！ 

首先，教育部一如過往在推重「法治教育」、「人權教育」的作法，

總喜歡洋洋灑灑的列出數十項工作目標，在策略上已使人有「失焦」

的感覺，也許在教育部不同司處之間，這些目標可作為分工的依據，

而有其意義，但是既然強調「學校本位」，試問學校裡的師生們，誰

記得這三十三項「執行項目（或是「重點措施」）」？ 

其次，教育部一向對發布的「方案」或「計劃」欠缺執行考評，

以司法改革相比較，雖然民間團體對司法改革的成績仍然不滿意，但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迄今六年多，司法院針對數十項

決議不斷發布「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結論具體措施列管事項×年×季」、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結論具體措施列管事項至×年×月執行成效」、「司

法院司法改革具體革新措施列管事項未完成項目×年第×季」等報告，

相形之下教育部的「計劃」、「方案」頒布後，似乎再無人聞問成效如

何，事實上若無「量化」與「質化」的追蹤管考，再多的「計劃」最

後恐怕仍是「船過水無痕」而已。 

另一方面，用「統整」、「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來建構校園並非

不可行，但對於校園第一線的老師，即使背熟這三十三項「重點措

施」，難道就能用在教室裡？教育部既然自承過往的「方案」只能「減

緩惡化程度」，就得拿出更具體的方法，否則「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

劃」還是有可能只是「減緩（校園不友善）惡化程度」而已。 

此外，除了「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劃」外，在 94 年 4 月 21 日又

有「教育部公民教育實踐方案」，並以「建立友善校園」作為「公民

教育實踐」之下的目標，前者才將「友善校園」作為一切措施的發展

基礎，並將「強化公民意識」作為執行項目，後者「建立友善校園」

又變成只是「公民教育實踐」下的子目標，這種不斷堆砌大部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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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目標」、「措施」、「方案」的作法，更令人擔心官方的宣示，只

是「紙上文章」。 

 

伍伍伍伍、、、、    落實落實落實落實「「「「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友善校園」」」」的具體作法的具體作法的具體作法的具體作法    

落實「友善校園」，要努力的目標固然很多，但應該先區分整個

校園環境與老師輔導管教現場，就這兩方面，教育部應該多提供「資

源」，而不是多提供「目標」。 

首先，就整體校園環境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檢討各校現有的「校

規」，就是校園「法治」環境的重新建構，並回應民間對「不友善」

校規的批評，教育部應該全面檢討所有學校的校規，而具體的作法應

該是延聘一些專家，提供「合法、妥當」的校規與「不合法、不妥當」

的校規範例，另一方面為提供各級學校資源，應儘速協調各地律師公

會及大學法律系所分別認養各縣市政府作為「法治資源」（註 6），千

萬別讓各級學校自己想辦法，而且即使是大學法律系所或律師公會的

成員，也要先充分交換意見，建立共識，否則各級學校仍然會無所適

從，畢竟教育界很難想像法律界「三個律師，四個意見」各吹一把號

的狀況! 

換言之，教育部的「統整」，應該是「資源」的統整，協調由台

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較大型的律師公會認養所在縣市，再

由各大學法律系所認養其餘各個縣市政府轄下的學校，然後逐一檢視

與檢討，這樣才能有效減少「不友善校規」的充斥校園。 

另一方面，法律專家不一定懂校園實務，前面所提到的校規範

例，也要事先充分與法律專家溝通。如果法律專家可以進入校園，在

完成了校規（包含獎罰、申訴等等）的檢視後，進一步也可以提供老

師與行政人員的講習師資，如此一來校園民主法治環境的建構才有機

會逐步落實。 

除此而外，老師們在輔導管教現場，最想知道正是具體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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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什麼不能做」、「可以做，要怎麼做」，教育部同樣應該延

聘專家，提供範例，作為第一線老師的「教戰守則」，藉由「示範條

款」（可以做）、「禁止條款」（不能做）、「裁量基準、標準化程序」（怎

麼做）的資訊提供，相信才有機會藉由老師們每一天在教室裡真正落

實「友善校園」的目標。 

 

陸陸陸陸、、、、    少一些大塊文章少一些大塊文章少一些大塊文章少一些大塊文章，，，，多一些具體作法多一些具體作法多一些具體作法多一些具體作法－－－－代結論代結論代結論代結論    

沒有人反對「快樂學習」，但是「勤管嚴教」仍然是許多人內心

的部分價值，但是逾越了合理的程度，「勤管嚴教」就有可能變成不

合理的管教；因此少提「方案」、「計劃」，多提供「具體作法」，相信

會使第一線的教師更自在，更樂於共同完成「友善校園」的願景。 

 

註 1：友善校園聯盟「友善校園宣言」，93 年 4 月 6 日。 

註 2：教育部九十四年施政計劃。 

註 3：教育部「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劃」，94 年 1 月 19 日。 

註 4：教育界的看法，請參照謝瑞智「教育法學」81 年 6 月初版，第

61頁以下。 

註 5：負責培訓正牌公民老師的台教大公領系(即台師大公訓系)長期

只有一位法律背景的老師，近幾年才有第二位，見筆者「誰在

教老師?法治教育師資加油」，另眼新聞雜誌第 71 期。 

註 6：筆者「台灣地區中小學法治教育之現況與展望」律師雜誌第 281

期，第 42頁。 

 


